附件3
江门结核病防治所零星维修服务项目评分标准

	评审因素
	评审指标

	
	

	技术人员与能力

（30分）
	1. 技术团队配置（15 分）​

核心人员资质（8 分）：​

项目负责人：具备建筑机电类中级及以上职称 + 5 年及以上医院维修管理经验（提供职称证），得 4 分；仅满足一项得 2 分，均不满足得 0 分；​

专业技术人员：持证电工（高压 / 低压）、焊工（特种作业证）、管道工（中级及以上）各不少于 1 人（提供证件原件扫描件），每配齐 1 类得 2 分，缺 1 类扣 2 分，扣完为止。​

人员稳定性（4 分）：​

核心技术人员在本单位连续任职≥3 年（提供近 3 年社保记录），人数占比≥60% 得 4 分，30%-59% 得 2 分，＜30% 得 0 分。​

人员培训体系（3 分）：​

提供近 1 年技术人员培训计划及记录（含医疗场所施工规范、应急处置等专项培训），完善得 3 分，基本完整得 1 分，无记录得 0 分。​

2. 技术能力与服务水平（15 分）​

维修技术适配性（15 分）：​

针对医院特殊设施（如医用气体管道、洁净区空调、医疗废水管道）的维修能力，提供专项维修方案及过往案例（需业主证明），完全具备得 15 分，部分具备得 10 分，不具备得 5 分。​

	企业资质（10分）
	1. 核心资质（10 分）​

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营业执照、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（原三级调整为二级，提升门槛）、安全生产许可证齐全有效，得 10分；缺失一项扣 2 分，扣完为止；

	项目业绩（30）
	项目业绩（30分）​

近 3 年承接二级及以上医院零星维修保养项目（提供合同关键页、验收报告、业主评价）：​

5 个及以上项目（含至少 1 个三甲医院项目），得 30 分；​

3-4 个项目（或 2 个及以上三甲医院单项合作），得 20 分；​

1-2 个项目，得 10分；​

无医院项目但有公共建筑（学校、政府办公楼）维修业绩，得 5分；​

	响应时间与应急保障

（30分）
	1. 响应时效分级（20 分）​

紧急维修（如电路故障、水管爆裂、医用设备断电等）（10 分）：​

重点区域（老年病区、住院部）：承诺 20 分钟内响应、30 分钟内到场处置，得 5 分；30分钟内响应、40 分钟内到场，得 2 分；超时得 0 分；​

普通区域（门诊、医技科室、办公区）：承诺 30 分钟内响应、40 分钟内到场处置，得 5 分；40 分钟内响应、1 小时内到场，得 2 分；超时得 0 分。

​

一般维修（如墙面修补、灯具更换、门窗调试等）（10 分）：

承诺接单后 24 小时内上门，48 小时内完工（特殊材料需定制的除外，需提前书面说明周期），得 10 分；48 小时内上门、72 小时内完工，得 5 分；

2. 应急保障能力（10 分）​

应急人员储备（5 分）：​

配备专职应急维修小组（不少于 3 人），承诺 7×24 小时待命（提供值班表及联系方式），得 5分；人员不足或非专职待命，得 2 分；无储备得 0 分。​

应急物资与设备（5分）：​

储备常用应急维修材料（如水管、电线、灯具等）及设备（如发电机、水泵、抢修工具包），提供清单及存放地点证明，齐全得 5分，部分齐全得 2 分，无储备得 0 分；​


说明：

1、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，坚持服务质量、价格合理原则，由评审组按照评分规则综合评分。

2、综合分第一名为中标单位。
